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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大连科技学院建筑电气与智能化、

交通工程、房地产开发与管理专业申请列为

授予学士学位专业的请示

辽宁省人民政府学位委员会办公室:

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学

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》和 《辽宁省人民政府学位委员会办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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室关于做好 ⒛18年新增学士学位授予单位及专业评审工作

的通知》 (辽学位办 匚2018)2号 )的文件要求,我院
(原

大连交通太学信息工程学院)对建筑电气与智能化、交通工

程、房地产开发与管理三个专业进行了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

自查自评,符合《辽宁省学士学位授权专业评审指标
(试行 J,9

的要求,特申请把上述三个专业列为授予学士学位专业。

要否,请批示。

大连科技学院 ⒛18年 4月 2,日 印发


